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
                               柳鱼峰城管责拆决字〔2025〕第26002号 
当事人：  蓝继迪         
地  址：柳石路374号天悦嘉园2栋2单元1-2号
 蓝继迪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1月3日对你涉嫌未经许可擅自建设房屋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明，2025年1月3日发现你未经许可擅自在柳石路374号天悦嘉园2栋2单元1-2号旁建设一层钢架结构房屋（建设面积为3.53平方米）一处及砖混结构构筑物一处，造成轻微影响后果。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违法建筑的具体情况；
证据二：案件调查笔录，证明违法建设行为人及建设情况；
证据三：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证据四：行政处罚意见书，证明违法建设部分和违法建设面积；
证据五：视听取证文书及光碟，证明查处违法建设经过。
2025年2月24日，本机关依法向你送达了《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柳鱼峰城管责拆告字〔2025〕第26002号），告知你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权利。
2025年2月27日，当事人通过邮寄的方式提交了一份《陈述书》，其认为本机关：引用法规不当，过度执法。让其整改的项目不是城市、镇规划区工程项目建设，而是小区房屋装修。所装修均未超出其使用范围（含开发商赠送面积），不影响环境及他人公共利益，而是安全防护措施和美化人居生活；未发现有政府部门要求装修需要办理许可证；执法主体、程序不合法。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已经明文规定城镇规划工程项目由城乡规划部门许可和执法。未发现鱼峰区城乡规划部门对小区房屋装修要求设计规划。据第四十条也仅应当而不是必须。执法人员亮完证后即离开，过了1个多月才在网上拼凑一个法规让本人整改，其认为不合法。
对你所陈述、申辩内容，本机经复核后认为：1、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规定，装修人在住宅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管理单位申报登记，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罚，对你的建设行为本机关未查询到装修申报登记信息及相关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2005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已经批准我市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
工作，其中包含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经规划部门审批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以及不按批准的规划许可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行为。因此，本机关有权对违法建设进行查处；3、调查结束后，执法人员多次上门均未能联系到你，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2月24日将《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柳鱼峰城管责拆告字(2025)第26002号）张贴在柳石路374号天悦嘉园2栋2单元1-2号门口，并按相关规定在广西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将该告知书进行公告。
本机关认为，你未经许可擅自在柳石路374号天悦嘉园2栋2单元1-2号建设一层钢架结构房屋（建设面积为3.53平方米）一处及砖混结构构筑物一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鉴于你违法建设一层钢架结构房屋（建设面积为3.53平方米）一处及砖混结构构筑物一处，且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故依据《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2），违法建筑面积在三百平方米以下，属于轻微违法情节，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价5%以上6%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如下决定：责令限期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
履行的方式和期限：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五 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该处罚信息将被归集公示到“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联 系 人：鱼峰中队 黄海涛、郑美欣       联系电话：07722020684 
联系地址： 荣军路东三巷口（原荣军路形象展示中心）

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0二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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